
关于准予发放天津市蓟县田鑫建材

有限公司补偿款的通知

马伸桥镇人民政府:

你镇天津市蓟县田鑫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田鑫建材）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，经区政府批复，区安监局5月22日向田鑫建材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该公司未按法定时间缴纳罚款。2018年1月2日，区安委会下发了《关于暂停发放天津市蓟县田鑫建材有限公司补偿款的通知》（津蓟安生〔2018〕1号），特通知你单位暂停发放田鑫建材补偿款中的60万元。近日，该公司已向银行足额缴清了罚款，特通知你单位按照相关规定，准予发放田鑫建材补偿款中的60万元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8日

（联系人：袁振庆；联系电话：608196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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